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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

本公告乃由新城發展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
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
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條而作出。兹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7月3日之公告。

根據上海普陀區檢察院及公安機關的通報，本公司的控股股東王振華先生（「王先
生」）因涉嫌犯罪於2019年7月10日被批准逮捕。案件正在進一步辦理中。

王先生目前並無在本公司擔任任何職位。本公司的營運保持正常。

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則的要求，作進一步公告。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新城發展控股有限公司

董事長
王曉松

中國，2019年7月10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包括執行董事呂小平先生、曲德君先生及陸忠明先生，非執
行董事王曉松先生及章晟曼先生，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華康先生、朱增進先生及
鍾偉先生。


